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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和《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积极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强装

备”）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公积金弥补亏损，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基本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本期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97,914,945.44 元，

盈余公积为 30,528,557.53 元，资本公积为 981,797,935.15 元。捷强装备拟使

用盈余公积 30,528,557.53 元和资本公积 267,386,387.91 元，两项合计

297,914,945.44 元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累计亏损。本次

拟用于弥补亏损的资本公积全部来源于股东以货币方式出资形成的资本（股本）

溢价。

二、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母公司报表口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主要系以前年度亏损所致。

三、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实施本次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使公司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为未来进行利润分配奠定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实施完成后，母公司报表盈余公积减少至

0.00 元，资本公积减少至 714,411,547.24 元，未分配利润补亏至 0.00 元。

四、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经核查，审计委员会认

为：本次使用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弥补其累计亏损的方案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累计亏损，并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

弥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累计亏损，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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